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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中 區  
立 法 會 道 1 號  
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 
1 0 字 樓 1 0 1 0 室  
樓 宇 安 全 及 相 關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秘 書  
（ 經 辦 人 ： 鍾 蕙 玲 女 士 ）  
 
鍾 女 士 ：  
 

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樓 宇 安 全 及 相 關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 

有 關 2 0 11 年 8 月 2 6 日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宜  
 

2 0 11 年 8 日 2 9 日 來 信 收 悉。謹 此 就 來 信 夾 附

的 跟 進 行 動 清 單 作 出 回 應 ， 提 供 議 員 所 要 求 的 下 列 資

料 。  
 
 

( a )   處 理 樓 宇 欠 妥 之 處 ／ 危 險 建 築 物 的 流 程 圖  
 
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就 樓 宇 欠 妥 之 處 或 危 險 建 築

物 的 個 案 發 出 各 種 法 定 命 令 （ 分 別 為 修 葺 令 、 拆 卸 令

及 勘 測 令 ）。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（ 第 1 2 3 章 ）（《 條 例 》）

第 2 6 條，凡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認 為 任 何 建 築 物 已 變 得 危 險

或 可 變 得 危 險 ， 他 可 藉 向 業 主 送 達 的 書 面 命 令 ， 宣 布

該 建 築 物 構 成 危 險 或 可 變 得 危 險 。 此 等 命 令 可 包 括 規

定 拆 卸 整 幢 建 築 物 或 其 中 部 分 （ 而 無 須 理 會 其 法 律 地

位 ， 即 不 論 它 是 否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）； 規 定 使 該 建 築 物 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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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 上 變 得 安 全 ； 及 指 明 為 使 該 建 築 物 安 全 而 必 須 進 行

的 工 程 。 根 據 《 條 例 》 第 2 6 A 條 ， 凡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在

進 行 檢 查 時 ， 發 現 任 何 建 築 物 有 任 何 破 舊 或 欠 妥 之

處 ， 他 可 藉 向 該 建 築 物 的 業 主 送 達 的 書 面 命 令 作 出 規

定 ， 當 中 可 包 括 規 定 委 任 一 名 認 可 人 士 進 行 所 指 明 的

關 於 該 建 築 物 的 勘 測 ； 及 將 根 據 勘 測 結 果 所 提 出 就 破

舊 或 欠 妥 之 處 進 行 補 救 工 程 的 建 議 ， 呈 交 建 築 事 務 監

督 批 准 。   
 
政 府 當 局 就 2 0 11 年 8 月 2 6 日 的 小 組 委 員 會

會 議 而 提 交 的 文 件 （ 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 C B ( 1 ) 2 9 3 0 /  

1 0 - 11 ( 0 1 ) ） 內 ， 載 有 一 份 顯 示 屋 宇 署 依 據 上 述 條 文 處

理 樓 宇 欠 妥 之 處 或 危 險 建 築 物 的 程 序 的 流 程 圖 。 我 們

已 把 該 流 程 圖 簡 化（ 見 附 件 ）， 並 在 圖 內 加 入 根 據 屋 宇

署 的 一 貫 做 法 ， 在 執 法 行 動 期 間 各 個 主 要 步 驟 所 容 許

的 時 間 。  
 

為 確 保 樓 宇 安 全 ， 屋 宇 署 會 毫 不 猶 豫 地 就 那

些 對 公 眾 及 有 關 樓 宇 住 戶 構 成 迫 切 危 險 的 樓 宇 安 全 問

題 採 取 行 動 。 就 緊 急 個 案 而 言 ， 屋 宇 署 可 向 法 院 申 請

封 閉 令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委 派 政 府 承 建 商 代 業 主 進 行 所

需 的 緊 急 工 程 ， 再 在 其 後 向 他 們 追 討 費 用 。 在 發 出 法

定 命 令 後 ， 如 屋 宇 署 人 員 在 實 地 視 察 時 發 現 有 關 樓 宇

的 狀 況 出 現 任 何 改 變 ， 他 們 會 採 取 合 適 行 動 ， 包 括 根

據 情 況 需 要 ， 聘 請 政 府 顧 問 公 司 或 承 建 商 進 行 緊 急 工

程 。  
 
 

( b )  就 樓 宇 欠 妥 之 處 ／ 危 險 建 築 物 而 發 出 的 法 定 命

令 的 統 計 數 字  

 
 

下 表 列 出 於 2 0 1 0 年 1 月 1 日 至 2 0 11 年 9 月

1 5 日 期 間 ， 屋 宇 署 所 發 出 的 勘 測 令 及 修 葺 令 ／ 拆 卸 令

及 該 等 命 令 遵 行 情 況 的 統 計 數 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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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 發 出 的

命 令 數 目

該 等 命 令 已

獲 自 願 遵 從

的 數 目  
（ 截 至 2 0 11
年 9 月 1 5 日 ）

由 屋 宇 署 承

建 商 代 業 主

進 行 勘 測 ／

工 程 的 數 目

勘 測 令 （ 根 據

《 條 例 》 第 2 6 A
條 發 出 ）  

343 20 3 

修 葺 令 ／ 拆 卸

令（ 根 據《 條 例 》

第 2 6 條 發 出 ）   

1 589 177 51 

 
上 述 命 令 當 中 ， 有 約 1  1 0 0 份 是 因 應 2 0 1 0 年

年 初 馬 頭 圍 道 4 5 J 號 樓 宇 倒 塌 慘 劇 發 生 後 ， 對 全 港 樓

齡 達 5 0 年 或 以 上 樓 宇 進 行 巡 查 後 所 發 出 的 。  
 

發 展 局 及 屋 宇 署 對 業 主 自 願 遵 從 命 令 的 比 率

明 顯 偏 低 的 情 況 均 深 感 關 注。然 而，在 很 多 情 形 之 下 ，

業 主 普 遍 會 遇 到 以 下 情 況 而 令 致 要 在 法 定 命 令 所 規 定

的 時 限 內 遵 從 有 關 命 令 有 確 實 困 難 ， 例 如 ：  
 

  在 展 開 工 程 後 遇 到 技 術 困 難 ；  
  需 要 時 間 成 立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（ 法 團 ）， 或 如 在

需 要 跟 進 命 令 時 法 團 已 屬 不 活 躍，則 需 要 時 間

選 出 新 的 管 理 委 員 會 ；  
  需 要 時 間 在 補 救 計 劃 的 規 模 ／ 範 圍 方 面 取 得

共 識 並 解 決 業 主 之 間 的 爭 議 ；  
  需 要 時 間 籌 集 資 金 進 行 修 葺 工 程，而 在 一 些 個

案 中 ， 亦 因 工 程 招 標 反 應 欠 理 想 而 須 再 次 招

標 ；  
  修 葺 工 程 因 個 別 樓 宇 單 位 的 違 例 建 築 工 程 而

受 到 阻 礙 ； 及  
  部 分 處 所 的 業 權 變 更 。  

 
有 鑑 於 業 主 為 提 升 樓 宇 安 全 而 進 行 修 葺 工 程

上 面 對 種 種 困 難 ， 我 們 近 年 引 入 多 項 措 施 協 助 業 主 ，

尤 其 是 舊 樓 的 業 主 進 行 修 葺 工 程 。 其 中 一 項 最 主 要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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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 施 就 是 推 出 樓 宇 更 新 大 行 動（ 更 新 行 動 ）。 這 項 提 供

津 貼 和 一 站 式 技 術 支 援 的 一 次 性 計 劃 ， 為 舊 樓 的 業 主

提 供 協 助 ， 當 中 包 括 協 助 他 們 透 過 進 行 修 葺 工 程 以 遵

從 法 定 命 令 。 更 新 行 動 亦 涵 蓋 那 些 業 主 在 統 籌 修 葺 工

程 方 面 有 困 難 的 樓 宇 ， 例 如 沒 有 法 團 的 樓 宇 。 屋 宇 署

會 安 排 顧 問 公 司 和 承 建 商 為 這 些 樓 宇 （ 即 更 新 行 動 下

的 「 第 二 類 別 」 目 標 樓 宇 ） 進 行 有 關 法 定 命 令 所 需 的

修 葺 工 程 。 上 表 所 述 的 命 令 ， 有 很 多 是 發 給 更 新 行 動

所 涵 蓋 的 樓 宇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預 計 這 些 命 令 中 ， 有 很 多

會 透 過 更 新 行 動 獲 得 處 理 。   
 

我 們 請 議 員 留 意 ， 除 了 更 新 行 動 以 外 ， 當 局 亦

為 業 主 提 供 其 他 常 設 支 援 ， 以 協 助 他 們 遵 從 法 定 命

令。我 們 在 2 0 11 年 4 月 把 五 個 由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和 市 區

重 建 局 管 理 的 資 助 計 劃 整 合 成 為 「 樓 宇 維 修 綜 合 支 援

計 劃 」， 以 簡 化 和 整 合 各 個 計 劃 的 安 排 ， 從 而 加 強 對 業

主 在 保 養 和 修 葺 其 樓 宇 的 支 援 。 屋 宇 署 在 發 出 命 令

時 ， 會 一 併 在 隨 命 令 發 出 的 附 函 內 夾 附 有 關 技 術 支 援

和 財 務 資 助 計 劃 的 資 料 。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和 市 區 重 建 局

亦 為 在 組 織 其 他 業 主 進 行 工 程 方 面 有 困 難 的 業 主 ， 給

予 支 援 和 建 議 。  
 

屋 宇 署 正 密 切 監 察 尚 未 遵 從 命 令 個 案 的 情

況 。 該 署 會 鼓 勵 業 主 盡 快 完 成 已 展 開 的 工 程 ； 對 於 故

意 無 視 《 條 例 》 下 法 定 責 任 的 業 主 ， 該 署 則 會 採 取 適

當 跟 進 行 動 。 屋 宇 署 會 更 迅 速 地 採 取 檢 控 行 動 ， 制 裁

不 遵 從 法 定 命 令 的 業 主 ， 保 障 樓 宇 安 全 。  
 

我 們 必 須 重 申 ， 維 持 樓 宇 安 全 ， 並 為 此 進 行 定

期 檢 查 及 適 時 保 養 維 修 是 業 主 的 基 本 責 任 。 屋 宇 署 對

樓 宇 進 行 視 察 的 目 的 是 監 察 業 主 是 否 已 妥 善 地 履 行 其

責 任 ， 以 確 保 樓 宇 及 公 眾 安 全 ； 有 關 視 察 不 應 被 視 為

取 代 業 主 履 行 責 任 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會 繼 續 採 取 多 管 齊 下 方 式 去 確 保 樓

宇 安 全 ， 包 括 提 高 社 會 意 識 和 向 業 主 灌 輸 保 持 其 樓 宇

安 全 的 文 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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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展 局 局 長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方 兆 偉          代 行 ）  
 
 
 
副 本 送 ： 屋 宇 署 署 長  
 
 
 
2 0 11 年 9 月 2 7 日  
 
 



附件 
處 理 樓 宇 欠 妥 之 處 ／ 危 險 建 築 物 的 流 程 圖  

 
 
 

屋 宇 署 進 行 視 察 以 確 定 違 規 事 項  
 （ 註 1 ）  

行 動 完 成  

是

屋 宇 署 進 行 視 察 以 確 定 命 令 是 否 獲 遵 從 （ 視 察 會 於 命 令 限 期 屆 滿 後 6 個 月 內 進 行 ；  
何 時 進 行 視 察 取 決 於 多 種 因 素 ， 包 括 個 別 個 案 的 風 險 水 平 。 某 些 個 案 的 視 察 可 於 命 令  

限 期 屆 滿 後 便 立 即 進 行 ）。  

由 屋 宇 署 承 建 商 進 行 工 程法 律 行 動 ／ 檢 控  

向 有 關 業 主 發 出 修 葺 令 （ 第 2 6 條 ） ／ 拆 卸 令 （ 第 2 6 條 ） ／ 勘 測 令 （ 第 2 6 A 條 ） ( 註 2 )  
 
  立 即 擬 備 命 令 （ 同 時 發 出 勸 諭 信 ）  
  發 出 命 令 （ 在 作 出 發 出 命 令 的 決 定 後 的 3 個 月 內 ）。  
  在 正 常 情 況 下 ， 為 了 讓 業 主 有 合 理 時 間 委 聘 專 業 人 士 ／ 註 冊 承 建 商 完 成 工 程 ， 命 令

限 期 最 長 為 6 個 月 （ 即 3 個 月 內 展 開 工 程 ／ 勘 測 及 3 個 月 內 完 成 工 程 ／ 勘 測 ）。  
  至 於 風 險 較 高 的 個 案 ， 所 給 予 的 命 令 限 期 會 較 短 （ 約 兩 至 三 個 月 ）， 視 乎 有 關 個 案 的

風 險 水 平 及 複 雜 程 度 而 定 。  

註 1  
服 務 承 諾   

( a )  就 關 乎 樓 宇 、 建 築 工 程 、 招 牌 及 斜 坡 的 緊 急 事 故 提 供 2 4 小 時 服 務  
  辦 公 時 間  

-  於 市 區       1 . 5 小 時 內 派 員 視 察  
-  於 新 界 新 市 鎮     2 小 時 內 派 員 視 察  
-  於 新 界 其 他 地 區     3 小 時 內 派 員 視 察  

  非 辦 公 時 間  
-  於 市 區 及 新 界 新 市 鎮        2 小 時 內 派 員 視 察  
-  於 新 界 其 他 地 區     3 小 時 內 派 員 視 察  

 
( b )  調 查 關 於 樓 宇 、 招 牌 及  

斜 坡 失 修 的 非 緊 急 事 項 的 舉 報   1 0 天 內 派 員 視 察  
註 2  
業 主 可 申 請 多 項 支 援 計 劃 ， 以 獲 得 津 貼 及 一 站 式 技 術 支 援 ， 包 括 樓 宇 更 新 大 行 動 和 樓 宇 維 修 綜 合 支

援 計 劃 ， 協 助 他 們 進 行 修 葺 工 程 （ 例 如 與 樓 宇 結 構 和 外 牆 修 葺 工 程 有 關 的 維 修 和 勘 測 工 程 ）， 以 遵 從

當 局 向 其 樓 宇 所 發 出 的 法 定 命 令 。  

否

定 期 監 察  

緊 急 情 況 ？

否

是 封 閉 令 及 ／ 或 由  
屋 宇 署 承 建 商 進 行  

緊 急 修 葺 工 程  

業 主 自 願 遵 從 命 令 ？

從 投 訴 個 案 或 屋 宇 署 行 動 中 發 現  

樓 宇 欠 妥 之 處 ／ 危 險 建 築 物  


